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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5_8F_B2_E8_c80_171047.htm 秦 1、 法律答问 法律

答问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朝廷和地方主管法律的

官员对律令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它们与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普

遍约束力。 2、廷行事 廷行事实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

“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3、 公室告 是

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

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 4、 非公室告 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

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

受理。 5、 上计 “上计”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活动方面的情况

，一般由县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汇

报。中央有关部门在对其内容核实后决定有关官吏的奖惩。

6、 秦代的刑法原则 （1）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

（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

（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7）实行连坐（8）诬告反坐

（9）规定刑事责任年龄 7、 爰书 是秦代司法机构的审讯记录

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案情报告。 汉 1、 比 比即可以用来

比照断案的典型案例，也叫“决事比”。比能补律令之不足

，“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汉代广泛采用判例断案，

比的数量很多，到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

百七十二事。比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

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2、 春秋决狱 是指在审判案

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

依据，其首创者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根据案

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

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

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在考察动机的同时，

还要根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在法律繁琐而

又不完备的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春秋》经义决

狱不失为司法原则的发展和审判上的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

，如果以主观动机的“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

轻罪重，也往往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

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可见，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

“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3、 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

执行，实行“秋冬行刑”的制度。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

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

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因为

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

所谓“顺天行诛”。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朝审”“秋

审”制度亦可渊源于此。 4、 录囚 所谓“录囚”，是指上级

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

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汉代录囚有皇帝

录囚、刺史录囚及郡守录囚。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

明帝时期。刺史录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从事录囚活动

，以平反冤狱。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按规定，刺史于每

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

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



袭此制。总而言之，两汉时期，通过皇帝、刺史及郡守的录

囚活动，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

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使当时的司法状况得到一定程

度的改良，并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